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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事博弈相關⼯作會有法律⾵險嗎？是不是不參與賭博就好？

⽂:李惠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2-12-23

案例

A看到⼀些遊戲客服徵才訊息，主要⼯作是線上打字回覆玩家疑問，且因為公司有教育訓練，對應徵者的學經歷沒
有太多要求，無經驗就能有每⽉3萬元以上的起薪，⼜不⽤負擔業績壓⼒，讓失業許久的A⾮常⼼動。

可是朋友告誡A這很可能是博弈代⼯，⼩⼼違法。A半信半疑，只是坐在電腦前做些基層⼯作，有這麼嚴重嗎？

本⽂

⼀、臺灣常⾒的博弈產業職缺

⽬前在臺灣並沒有合法的實體賭場[1]，所以無論是在公開場合或在網路賭博都會涉犯賭博罪[2]；⽽提供賭博場所
（無論是實體或虛擬空間），則會觸犯圖利聚眾賭博罪[3]。業者為了避免徵才的職務內容看起來顯然違反賭博罪
規定，常⾒的博弈產業職缺，可粗略分為外派⾄其他國家，以及在國內從事⾮核⼼的線上博弈周邊⼯作兩⼤類。

（⼀）外派⾄其他國家

上班地點在國外、服務國外賭客，整個營運流程都在中華⺠國境外發⽣，加上賭博罪[4]並⾮最輕本刑3年以上的重
⼤犯罪，因此不適⽤中華⺠國刑法[5]，但仍可能觸犯當地法律；⽽即使外派地點是博弈產業合法的國家，也可能
需⾯對護照被扣留、治安環境不佳、往來對象與⾦流複雜等其他問題[6]。

此外若博弈⼯作內容處理到⾦流⽽涉及洗錢，即使⾏為地在國外，臺灣的檢調單位仍可追訴[7]。

（⼆）國內博弈代⼯、線上博弈的周邊⼯作

上班地點在國內，主要從事系統維護、軟體開發、客服⾏政、電銷推廣等，可讓線上博弈順利進⾏的周邊相關⼯
作。由於經濟部公司登記並沒有「博弈產業」的營業項⽬，因此公司⼤多是以資訊、科技、軟體、娛樂等相關營業
代碼登記設⽴。

提出這類職缺的業者，通常是承包代⼯境外線上博弈公司所需的後勤⽀援服務（即所謂「博弈代⼯」）[8]；但也
有些案例是公司本⾝就違法經營賭博網站，員⼯因不知情⽽加⼊，或雖然知情，但信任雇主告知⼯作內容不違法⽽
加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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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都知道在國內從事賭博、經營賭博業務是違法的。⽽這些職缺雖然沒有實際參與賭局或業務經營，但是看起來
⼜和賭博有點關聯，到底有沒有法律⾵險呢？以下進⼀步討論。

⼆、在國內從事線上博弈相關⼯作常⾒的法律⾵險

（⼀）圖利聚眾賭博罪 [9 ]

曾有員⼯表⽰⾃⼰只是普通的客服，負責協助玩家查詢會員資料，並未經⼿⾦流（例如儲值與紅利回饋），相關程
序都是轉給其他⼈處理[10]；或表⽰只負責網站美術設計、系統開發，雇主也告知賭博不關他的事[11]。

但法院認為具備⼀定規模的犯罪，本來就會有多⼈分⼯的狀況。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賭博或經⼿⾦流，但⾏銷⼈員招
攬賭客，客服⼈員協助處理問題，美⼯與資訊⼈員管理、設計網⾴，這些⼯作都是讓賭客順利進⾏賭博不可或缺的
⼀環，因此仍應負圖利聚眾賭博罪共同正犯的責任[12]。

此外，法院也認為員⼯從初到職時的教育訓練內容（詳細介紹遊戲玩法、提款流程）[13]，甚⾄是平常上班時的蛛
絲⾺跡（例如通訊軟體中常出現賭博相關術語）[14]，應該可輕易得知公司經營的就是賭博業務，卻仍然繼續⼯作
領薪⽔，就表⽰有藉此營利的意圖[15]。

（⼆）洗錢罪 [16 ]

洗錢是⼀種把犯罪所得到的收益隱藏起來，讓偵查機關無法或難以得知收益在哪裡，無法發現或檢舉的犯罪⾏為。
若⼯作內容涉及⾦流，例如使⽤⼈頭帳戶為賭客儲值、兌現，即使過程中每位賭客對應的帳戶都是固定的，⾦錢流
向看似可追查，仍可能觸犯洗錢罪。

因為法院認為既然是⼈頭帳戶，外觀上⾃然看不出這個帳戶與員⼯（及公司）有關聯，因此也難以察覺帳戶內的⾦
流與公司的賭博業務相關，實際上已經達成隱匿犯罪所得的效果[17]，⽽構成洗錢罪。

（三）如涉及洗錢，也可能被認定為參與犯罪組織 [18 ]

洗錢罪屬於最重本刑5年有期徒刑以上的犯罪，因此若3⼈以上⼀起從事洗錢，還另外有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
問題[19]。

法律上對犯罪組織的認定，重點經常不在於有無類似幫派的聚會、儀式、幫規……等形式外觀，⽽在於「持續性」
或「牟利性」，只要符合其中⼀項，就屬於犯罪組織[20]。因此即使員⼯們⾃認為只是單純的上班族、不懂任何暴
⼒⼿段[21]，公司也會因為已經⻑期持續投⼊⼤量時間、資⾦、⼈⼒經營，符合「持續性」或「牟利性」，被法院
認定為犯罪組織[22]。

三、求職者應徵前、⾯試中、到職後皆須留意



回到案例，A即使只是應徵博弈代⼯的線上客服，看似沒有實際參與賭博，仍可能構成圖利聚眾賭博罪，如果進⼀
步處理⾦流，甚⾄可能觸犯洗錢罪、參與犯罪組織等犯罪。

建議求職者除了事前須審慎了解相關的法律⾵險，⾯試中須問清楚⼯作內容、公司所經營的業務，到職後也仍須持
續觀察。如有看起來與科技業（或其他公司營業登記的產業）常態不符的跡象，例如薪資單上公司名稱頻繁更換；
⾯試、受訓、⼯作地點不同且查無關聯[23]；薪資以現⾦發放，無銀⾏⾦流資料[24]；或甚⾄實際⼯作內容與原先
談好的不同，皆要提⾼警覺[25]。

註腳
   雖然離島建設條例第10條之2開放離島⼈⺠可透過地⽅公投決定設置觀光賭場，但由於設置程序、設置標準

、稅務及監管等相關規範（俗稱博弈專法、博弈條例）並未完成⽴法，因此即便2012年⾺祖博弈公投通過，
仍無法開設觀光賭場。⾺祖通過博弈公投的資訊請參考：中央選舉委員會（2020），《附表：地⽅性公⺠投
票案投票結果⼀覽表》。

[1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66條第1項、第2項：「
I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⼊之場所賭博財物者，處五萬元以下罰⾦。
II 以電信設備、電⼦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⽅法賭博財物者，亦同。」

[2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68條：「意圖營利，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九萬元以下
罰⾦。」
最⾼法院107年度台⾮字第174號刑事判決：「⾄刑法第268條之圖利賭博罪或聚眾賭博罪，亦不以在公共場
所或公眾得出⼊之場所為之為要件。……所謂之『賭博場所』，只要有⼀定之所在可供⼈賭博財物即可，⾮
謂須有可供⼈前往之⼀定空間之場地始⾜為之。以現今科技之精進，電話、傳真、網路均可為傳達賭博訊息
之⼯具。電腦網路係可供公共資訊傳輸園地，雖其為虛擬空間，然既可供不特定之多數⼈於該虛擬之空間為
彼此相關聯之⾏為，⽽藉電腦主機、相關設備達成其傳輸之功能，在性質上並⾮純屬思想之概念空間，亦⾮
物理上絕對不存在之事物，在電腦網站開設投注簽賭網站，供不特定⼈藉由網際網路連線登⼊下注賭博財物
，該網站仍屬賭博場所。」

[3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⼆編第⼆⼗⼀章：賭博罪。[4]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條：「本法於在中華⺠國領域內犯罪者，適⽤之。在中華⺠國領域外之中華⺠國船艦或航空

器內犯罪者，以在中華⺠國領域內犯罪論。」
中華⺠國刑法第7條：「本法於中華⺠國⼈⺠在中華⺠國領域外犯前⼆條以外之罪，⽽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
有期徒刑者，適⽤之。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5]

   報導者（2019），《這不是⼀場遊戲⼀場夢──資深博弈⼯作者的告⽩》。
報導者（2019），《吃「菠菜」的⼈──那些南漂菲律賓的台灣博弈移⼯》。

[6]

   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3項：「前⼆條之罪，於中華⺠國⼈⺠在中華⺠國領域外犯罪者，適⽤之。」
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：「有第⼆條各款所列洗錢⾏為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
下罰⾦。」

[7]

   例如曾登上新聞版⾯受到社會矚⽬的「奕智博數位」。奕智博先在薩摩亞設⽴博弈公司、指派代表⼈於臺灣
設⽴辦事處，辦事處再與設⽴在臺灣的科技公司簽約，有媒體稱這樣的做法為「薩摩亞模式」。詳⾒報導者
（2019），《博弈代⼯之島？台灣業者創「薩摩亞模式」，踩在合法化鋼索上》。

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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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68條。[9]
   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7年度原易字第21號刑事判決。[10]
   臺灣⾼等法院臺南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486號刑事判決。[11]
   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7年度原易字第21號刑事判決：「員⼯雖未必實際參與全部營利聚眾賭博及營利供給賭

博場所等犯⾏，然此⼀間接聯絡犯罪之態樣，正為具備⼀定規模網路犯罪所衍⽣之細密分⼯模式，參與犯罪
者透過相互利⽤彼此之犯罪⾓⾊分⼯，⽽形成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。……若無客服或資訊⼈員協助解決，賭
客即無法順利在上開賭博網站上進⾏賭博，顯⾒被告及其他共犯之⾏為對於營利聚眾賭博及供給賭博場所犯
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，⾃應就本案營利聚眾賭博及供給賭博場所犯⾏於各⾃參與之時間，
均負共同正犯之責任。」

[12]

   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7年度原易字第21號刑事判決。[13]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9年度易字第242號刑事判決。[14]
   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9年度⾦訴字第384號刑事判決：「被告九⼈為戰神娛樂城進⾏出⼊⾦業務為業，無⾮係

為獲取⼯作之報酬，主觀上即係具有藉此以營利之意圖，⾄該報酬之名⽬固為『薪資所得』，亦不影響此部
分之認定。」

[15]

  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：「有第⼆條各款所列洗錢⾏為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
下罰⾦。」
洗錢防制法第2條：「本法所稱洗錢，指下列⾏為：
⼀、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，或使他⼈逃避刑事追訴，⽽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。
⼆、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、來源、去向、所在、所有權、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。
三、收受、持有或使⽤他⼈之特定犯罪所得。」
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2款：「本法所稱特定犯罪，指下列各款之罪：⼆、刑法第⼀百⼆⼗⼀條第⼀項、第⼀百
⼆⼗三條、第⼆百零⼀條之⼀第⼆項、第⼆百六⼗⼋條、第三百三⼗九條、第三百三⼗九條之三、第三百四
⼗⼆條、第三百四⼗四條、第三百四⼗九條之罪。」

[16]

   臺灣彰化地⽅法院109年度⾦訴字第131號刑事判決：「財產犯罪⾏為⼈利⽤⼈頭帳戶收取犯罪所得之情形，
於被害⼈將款項匯⼊⼈頭帳戶之際，⾮但財產犯罪於焉完成，並因該款項進⼊形式上與犯罪⾏為⼈毫無關聯
之⼈頭帳戶，以致於⾃資⾦移動軌跡觀之，難以查知係該犯罪之不法所得，即已形成⾦流斷點，發揮去化其
與前置犯罪間聯結之作⽤，⽽此不啻為洗錢防制法為實現其防阻不法利得誘發、滋養犯罪之規範⽬的，所處
罰之洗錢⾏為（最⾼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77、1678、1679、1680、1681、1682、1683號判決意旨
參照）。」

[17]

  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：「發起、主持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，處三年以上⼗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併科新臺幣⼀億元以下罰⾦；參與者，處六⽉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⼀千萬元以下罰⾦。但
參與情節輕微者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。」

[18]

  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。
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：「
I 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，指三⼈以上，以實施強暴、脅迫、詐術、恐嚇為⼿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
之罪，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。
II 前項有結構性組織，指⾮為⽴即實施犯罪⽽隨意組成，不以具有名稱、規約、儀式、固定處所、成員持續參
與或分⼯明確為必要。」

[19]

   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9年度⾦訴字第384號刑事判決：「⾏為⼈所屬團體內部結構鬆散或嚴明、成員分⼯明確[2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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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DM,107%252c%25e5%258e%259f%25e6%2598%2593%252c21%252c20200911%252c2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DM,109%252c%25e6%2598%2593%252c242%252c20210119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DM,109%252c%25e9%2587%2591%25e8%25a8%25b4%252c384%252c20220531%252c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131&flno=1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131&flno=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131&flno=3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CHDM,109%252c%25e9%2587%2591%25e8%25a8%25b4%252c131%252c20211028%252c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13&flno=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131&flno=1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13&flno=2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DM,109%252c%25e9%2587%2591%25e8%25a8%25b4%252c384%252c20220531%252c1


延伸閱讀
報導者（2021），《中國⾦主、菲國總部、台灣代⼯──看不⾒的線上博弈帝國》。

標籤
 博弈  ， 賭博  ， 洗錢  ， 組織犯罪  ， 求職

或浮動（例如成員有無名冊、有無內部懲處違抗命令或相關義務之內部規範、有無踐⾏⼊幫儀式、成員間之
職務分配或職務名稱、有無固定服勤時間、定期開會、是否得以⾃由進出據點、休假、離職等），均⾮所問
。」

   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9年度⾦訴字第384號刑事判決：「被告⾟○○之選任辯護⼈為被告⾟○○辯稱：……被
告⾟○○僅係單純上班、領薪⽔，所為⼯作內容機械性，並無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指之上下服從……渠等亦僅
為烏合之眾，並⾮以實施強暴、脅迫、詐術、恐嚇為⼿段，或具有持續性、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……。」

[21]

   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9年度⾦訴字第384號刑事判決：「直⾄109年1⽉2⽇為警查獲，業已持續數年，顯已
投⼊相當成本及時間，亦證該集團顯⾮屬⽴即實施犯罪⽽隨意組成，從⽽，依上開賭博洗錢集團之內部分⼯
結構、成員組織、運作時間及投⼊之資⾦，均可⾒本件賭博洗錢集團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。」

[22]

   報導者（2019），《3萬台灣年輕⼈，如何成為中國線上博弈產業的重要拼圖》。[23]
   ⾃由時報（2020），《台灣成下⼀個澳⾨？揭線上博弈產業「神⿁分⼯」》。[24]
   例如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（2022），《遊戲公司廣告誠徵⼈才 錄取後卻指派員⼯從事博弈洗錢⽔房⼯作

》。也有求職者應徵網路客服，到職後卻被公司要求以假⾝分在網路上交友，參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9年度易
字第242號刑事判決。

[25]
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DM,109%252c%25e9%2587%2591%25e8%25a8%25b4%252c384%252c20220531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DM,109%252c%25e9%2587%2591%25e8%25a8%25b4%252c384%252c20220531%252c1
https://www.twreporter.org/a/online-gambling-industry-taiwan-role
https://news.ltn.com.tw/news/Taipei/breakingnews/3217406
https://cib.npa.gov.tw/ch/app/news/view?module=news&id=1885&serno=b2bbd918-2e47-4ca3-98a7-9a4e2b41c2c9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DM,109%252c%25e6%2598%2593%252c242%252c20210119%252c1
https://www.twreporter.org/topics/online-gambling-industry-asi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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